附件四：

转 专 业 申 请

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中心：

我于2010年参加GCT考试，成绩为          ，准考证号为           ，报考专业领域为               。现根据本人实际情况，申请将报考专业领域变更为                 ，培养地为           （选择北京校部或保定校区，必选），第二阶段考试科目为            
特此申请，批准为盼。

考生签章：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

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
2010年12月     日
考生以2010年“GCT”有效成绩可向以下领域申请转专业领域：机械工程、动力工程（含设备监理）、电子与通信工程、控制工程、计算机技术、环境工程、物流工程、工业工程。申请转专业的考生填写此表，并于12月16日8:00前发至zyxw@ncepu.edu.cn。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中心审核通过后，考生可获得参加上述领域第二阶段考试的资格，并由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中心通知其参加复试。
